
新增「績效證明書」操作說明 

1. 回到系統首頁後，進入【志工資料管理】。 

 

2. 點入【志工基本資料維護】。 

 

  



3. 於查詢條件區域中的欄位『姓名』或『身分證字號』輸入志工資料後，點擊【查詢】。 

 

4. 於查詢結果區域點擊該志工前方【查看】按鍵。 

 

5. 進入「服務績效證明」頁面後，點擊【新增】。 

 

  



6. 依序輸入各欄位資訊（橘色欄位為必填）。 

※提醒您：若『服務時數』欄位為「0」，請確認該志工是否已於系統輸入您單位

領域之教育訓練；系統將以特殊訓練完訓次日起開始啟算服務時數。 

 

  



7. 輸入完成後，點擊【儲存】即可。 

 


